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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株洲市概况

（一）社会经济状况

株洲市位于湖南省中东部，湘江中下游，是长株潭“两

型”社会建设试验区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下辖荷塘区、芦淞区、

天元区、石峰区、云龙示范区、醴陵市、株洲县、攸县、茶

陵县、炎陵县。全市土地总面积 11247.6 k㎡。

2015年，全市总人口 400万人。全市生产总值 2335.1

亿元，增长率 9.5%。其中，第一产业增加值 179.5亿元，第

二产业增加值 1337.1亿元，第三产业增加值 818.5亿元。全

市公共财政预算总收入 296.73亿元，增长 12.4%。

（二）水系基本情况

株洲市地处湿润多雨丘陵区，河流密布，水系发达，境

内长度 5㎞以上的河流有 314条。全境皆属湘江水系，主要

支流有洣水和渌江。

湘江。湘江干流自株洲县王十万入境，自南向北，纵贯

株洲县和市区，至天元区马家河出境，境内长度 89.6 ㎞，

流域面积 2055k㎡。

洣水。洣水源于炎陵县与郴州市桂东县交界处的八面山

主峰，自南向北流经炎陵县、茶陵县、攸县，在攸县马鞍山

进入衡阳市衡东县。境内流程 198㎞，流域面积 6459k㎡。

渌江。渌江源自江西省萍乡市千拉岭，自醴陵市屏山入

境，自东向西，流经醴陵市、株洲县，于渌口注入湘江。境

内流程 96㎞，流域面积 2753k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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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株洲市水系分布图

（三）清水塘工业区概况

株洲清水塘工业区，位于株洲市石峰区，毗邻湘潭市，

是国家“一五”、“二五”期间重点投资建设的老工业基地，以

有色冶金、基础化工为两大核心主导产业，同时也是全国发

展循环经济第二批试点地区。株洲市清水塘工业区内聚集了

株冶、株化、智成等企业 130多家，形成冶炼、化工、建材、

能源四大产业集群。历年来由于冶炼、化工等企业的排放，

常年存积堆放渣山、渣场、渣堆多处，这些冶炼、化工类固

体废渣是区域主要重金属污染源之一，并对水体和土壤造成

严重污染。据统计，2015 年，清水塘老工业区排放工业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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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 1726.33 万吨，占全市 29%，排放工业废气 444 亿 m3，

占全市 39%。产生固废 140.51，占全市 45%。

“十二五”期间，清水塘工业区被列为全国 138个重点重

金属污染防控区之一，我市对清水塘工业区进行重点治理，

环境质量改善成效明显。

二、“十二五”重金属污染治理回顾

“十二五”期间，全市按照国家《重金属污染防治“十二

五”规划》和《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》，编制了

《湖南省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株洲市重点防控区实施方

案》，成立了重金属污染防治领导小组，以调整产业结构、

升级改造治污设施、清除历史遗留污染和强化环境管理为重

点，全面推进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，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

大幅削减，重金属污染物排放对环境污染影响得到有效控

制， “十二五”重金属规划中确定的各项目标和任务基本完

成。

（一）“十二五”目标指标完成情况

1、目标指标完成情况

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指标。根据环保部“十二五”终期考

核结果，2015年，全市废水、废气中排放铅、汞、镉、铬、

砷等 5种重金属总量分别为 3039.65千克、21060.43千克，

较 2007年分别削减 21.42%、24.6%，其中重点区域清水塘

及周边地区废水、废气重金属污染物分别削减 36.83%、

24.75%，基本实现全市“十二五”重金属污染物总量减排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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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。

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指标。“十二五”期间，地表水国控

断面霞湾、老君潭 2个断面水质稳中趋好，连续 5年铅、砷、

镉、汞、铬五项重金属指标无超标现象。2014 年以来，湘

江霞湾断面达到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Ⅱ类水质标准，且

重金属指标呈逐年下降趋势。

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指标。“十二五”期间，全

市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满足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

准》相应功能区要求，铅、砷、镉、汞、铬五项重金属指标

达标率 100%，居民饮水安全得到有效保障。

重点区域水环境质量指标。“十二五”期间，清水塘及周

边地区、攸县桃水地区水环境重金属指标逐年好转，铅、砷、

镉、汞、铬五项重金属指标均无超标现象。

重点区域空气环境质量指标。“十二五”期间，全市重点

区域空气环境质量重金属指标进一步好转，株冶医院、老君

潭两处常规监测点位均未出现超标情况，尤其是重金属铅呈

逐年下降趋势。

2、重点项目完成情况

全市列入国家《重金属污染防治“十二五”规划》的项目

共五大类 54项，其中污染源治理工程 21项、淘汰退出工程

26项、技术示范工程 1 项、清洁生产项目 2 项、历史遗留

污染治理工程 4项。截至 2015年底，所有项目基本完成，

并通过环保部考核组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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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环境管理指标完成情况

重点涉重企业达标排放率指标。全市 17家企业纳入“十

二五”涉重金属重点监管对象，其中 3家企业已依法关闭退

出、8家企业长年停产，6家企业正常生产，企业排放废水、

废气中重金属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。

清洁生产审核指标。6家正常生产重点监管企业均按要

求完成了清洁生产审核和验收。

4、风险防范指标完成情况

“十二五”期间，全市所有涉重金属企业均按要求制定和

完善环境应急预案，没有发生涉重金属环境污染事件，环境

风险得到有效控制。

（二）“十二五”重金属污染治理成效

1、环境质量明显好转

“十二五”以来，全市通过严格控制新增涉重金属污染建

设项目，着力推进工程减排和管理减排，在实现铅、汞、镉、

铬、砷等 5类重金属污染物大幅削减后，湘江株洲段、洣水

株洲段、渌江水环境质量持续保持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

Ⅲ类水质标准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标率稳定达到

100%。湘江马家河交界断面水质重金属铅和镉含量逐年大

幅下降，2015年较 2007年下降幅度分别达到 10%和 50%。

重点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重金属指标铅达到《环境质

量标准》要求，且浓度逐年下降，区域环境质量改善。

2、涉重金属企业产业、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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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十二五”以来，全市累计关闭烧结-鼓风炉炼铅、次氧

化锌、硫酸锌等涉重金属污染企业（生产线）130家（条）。

重点关停了中盐株洲化工有限公司，淘汰了株洲冶炼集团有

限公司 10 万吨/年烧结-鼓风炉炼铅和湖南经仕铅业有限公

司 1.5万吨/年烧结-鼓风炉炼铅，基本实现粗铅冶炼生产线

全部退出，攸县桃水地区、茶陵县湘东矿区铅锌冶炼基本关

闭退出，涉重金属企业“小、散、乱”分布格局逐步向园区规

模化转移，辖区产业、产品结构及空间分布得到进一步优化。

3、工业污染防治技术装备水平全面升级

在中央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引导下，全市涉重工业

企业加大重金属污染治理资金投入力度和技术升级改造力

度，从清洁生产工艺、生产技术装备水平、污染防治设施升

级改造、资源综合利用等多方面实施重金属污染物排放全过

程控制。“十二五”期间，全市主要涉重金属企业基本完成一

到二轮清洁生产审核，重点涉重金属企业技术装备、生产工

艺及废水、废气治理设施得到全面升级。特别是株洲冶炼集

团有限公司 80%以上工业废水得到有效回用，进一步减少了

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。

4、主要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问题得到基本解决

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问题一直是全市环境保护工作的

一块“硬伤”。本着控新源、还旧账的原则，2011年以来，

全市先后实施了 19个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，重点

解决清水塘工业区废渣污染，霞湾港底泥重金属污染，老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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湾港、大湖重金属污染，醴陵洪源地区金矿历史遗留废渣污

染等一大批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问题，消除了涉重金属废渣

对区域环境风险隐患，对保护局部地区土壤环境、水环境安

全具有显著作用。

5、重点区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成效显著

通过关闭涉重金属污染企业、加大重金属污染治理力

度、升级改造污染防治设施，强化环境监管等措施，2015

年清水塘工业区涉重金属企业数量较 2007年减少 75%，铅、

汞、镉、铬、砷 5种重金属排放总量较 2007年减少 30.79%；

攸县桃水地区涉重企业全部关闭退出，彻底解决桃水地区重

金属污染排放源，消除重金属污染环境风险隐患，区域环境

质量彻底好转。

二、“十三五”面临的主要问题

经过五年时间综合整治，全市重金属污染严峻形势已基

本得到遏制和扭转。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全市重金属污染防治任

务依然艰巨，与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仍存在一定差距，主要问

题有：

1．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仍然较大

2013 年，根据“十二五”中期评估资料，全市工业废

气、废水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 26885.44kg，由于铅锌冶炼、

有色金属采选等行业在全市产业结构中仍占有较大比例，重

金属污染物排放总量依然较大，尤其是清水塘工业区重金属

污染物排放总量仍占全市 80%左右，排放较为集中，对区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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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质量构成重大威胁。

2．清水塘工业区重金属污染风险隐患依然存在

清水塘工业区是国内知名的重化工、冶炼工业区，重金

属污染问题突出，且位于株洲主城区，紧临湘江，位置敏感，

环境风险较大。“十二五”期间虽已关闭了大部分涉重金属企

业，升级改造了一大批涉重金属污染治理设施，整治了霞湾

港底泥污染、新桥渣场工业废渣等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问

题，重金属污染得到有效控制。但由于株洲冶炼集团有限公

司及其衍生企业的存在；近几年关闭、退出企业遗留的重金

属废渣、残液和废水未得到妥善处理、处置；关闭、退出企

业重金属污染场地需要修复，清水塘工业区重金属污染风险

依然存在。

3．涉重金属行业规范化整治不彻底

“十二五”期间，全市重点加大有色冶炼、化学原料及

化学品制造等行业的整治力度，但对服务性、配套行业环境

管理工作存在一定不足。一是电镀行业。全市电镀企业分布

散，规模小、工艺落后、未严格按照《电镀行业规范条件》

提高技术装备水平，废水、废气难以实现稳定达标排放。二

是采选行业。主要分布在县域山区，特别是醴陵市洪源矿区

和茶陵县湘东矿区，由于目前有色产品市场低迷，大多数采

选企业长期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，未按照《湖南省有色重

点行业综合整治规范》要求进行集中整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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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历史遗留废渣、尾矿库环境安全隐患仍然存在

根据全市重金属废渣调查结果，全市矿区多处堆存大量

含重金属废渣和尾砂，部分尾矿库未按标准封场管理，涉重

金属企业关闭后厂房和构筑物未及时拆除和安全处置，对局

部生态环境仍构成安全隐患。

三、指导思想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和五中全会精

神，结合落实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》，以改善环境

质量为目标，以综合管控为手段，以清水塘工业区绿色搬迁

和转型升级为重点，落实主体责任，分区分类，深入推进重

点行业和重点区域重金属污染综合整治，进一步遏制重金属

污染风险隐患，切实维护环境安全，全面提升区域环境质量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坚持科学发展、强化源头预防。严格把好项目环境准入

关，不断优化产业、产品结构，推进产业绿色发展，从源头

控制污染。

坚持突出重点、强化分类指导。着力解决影响城市发展

和威胁环境安全的清水塘工业区重金属污染问题，兼顾推进

其他区域重金属污染治理，全面改善环境质量。

坚持管治结合、防控环境风险。加强政府、社会监督管

理，加大关停退出、工程减排和历史遗留污染治理，减少重

金属污染排放总量，消除历史沉积污染，切实保障环境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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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防控重点、总体目标

（一）实施年限

2016—2020年

（二）防控重点

重点区域：清水塘工业区。

重点污染物：铅、汞、镉、铬、砷等重金属。

重点行业：有色金属采选及冶炼、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

造业、金属表面处理加工业（电镀）。

（三）总体目标

到 2020年，完成清水塘工业区涉重金属企业转型升级

和绿色搬迁，清水塘工业区退出涉重金属污染重点防控区，

清水塘地区环境质量进一步好转；新、老霞湾港地表水重金

属污染物铅、砷、镉浓度较 2013年下降 50%；全市重金属

污染物排放总量较 2013年下降 60%以上；涉重金属企业较

2013年下降 20%以上；重金属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得到全面

控制。

（四）总量减排指标

株洲市重金属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

年度

废气排放总量（kg） 废水排放总量（kg）

铅 汞 镉 砷 铬 铅 汞 镉 砷 铬

2013 17704.73 160.68 905.41 3594.12 0 3541.80 131.46 837.82 2758.50 9.42

2015 16745.47 152.00 776.46 3386.50 0 1365.97 40.89 212.79 1410.58 9.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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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全面落实清水塘工业区重金属污染企业转型升级

和绿色搬迁

根据《湖南省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三五规划》、《株洲

市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（2016—2020）》，结合城区老工业区

搬迁改造试点工作，积极推进清水塘工业区工业企业绿色搬

迁和转型升级，按照清水塘整治要求“一年初见成效，三年

大见成效，五年完成综合治理，十年建成新城”的目标，分

期分批关闭退出涉重金属工业企业。2017 年，完成中盐湖

南株洲化工集团关闭、退出；2018 年，株洲冶炼集团有限

公司直浸炼锌系统停产，沸腾炉炼锌系统、1#-5#挥发窑氧

化锌系统、基夫赛特炼铅系统、稀贵冶炼系统停产搬迁；湖

南经仕实业有限公司、株洲福尔程化工有限公司、株洲品和

锌材料有限公司等 6家企业停产搬迁； 2019年，湖南昊华

化工有限责任公司、湖南海利株洲精细化工有限公司、柳化

桂成公司 3家企业停产搬迁。到 2020年，清水塘工业区涉

重金属工业企业全部转型升级和绿色搬迁。

（二）进一步加强工业污染防控

1．严格项目环境准入。严格按照《湖南省湘江保护条

例》规定，湘江干流两岸各 20公里范围内禁止新建外排水

污染物涉重金属的项目。进一步加强园区新建项目准入管

2020 7081.89 64.27 362.16 1437.65 0 1416.72 52.58 335.13 1103.4 3.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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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工业园区外一律不审批除采选业以外的其他涉重金属建

设项目；工业园区涉重金属项目，全面实行区域“等量置换”，

在未明确总量来源前，一律不审批。

2．开展重点行业集中整治

采选行业整治。根据《湖南省有色重点行业综合整治规

范》技术标准，制定有色金属（包括有色采选及冶炼加工、

（次）氧化锌、硫酸锌、有色废渣利用）行业专项整治实施

方案，根据各企业生产技术水平，生产管理、污染防治设施、

风险防范措施，环境管理手段等全过程进行规范化整治，重

点完成醴陵市 8家涉矿企业、茶陵县湘东矿区涉矿企业的规

范化整治，全面落实矿山企业选矿尾沙、废水污染等问题。

电镀行业整治。根据《电镀行业规范条件》技术规范和

《电镀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，制定电镀行业专项整治方案。

严格企业布局、规模、工艺、装备、资源消耗、环境保护等

指标。对城区 16家金属表面处理（电镀）企业进行综合整

治，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。

推进企业搬迁入园。深入推进园区发展理念。各县市区

根据所在地工业发展规划，不断完善和优化已有工业园区规

模、功能和定位，强力推进涉重金属企业搬迁入园。原则上，

除有色采选业以外，工业园区外不得再有涉重金属企业。

3．深入推进企业清洁生产

编制有色金属冶炼、化工、采选等重点涉重金属企业清

洁生产名录，实施滚动审核管控，持续推进清洁生产审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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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管理、装备、工艺、技术等方面逐步提高清洁生产水平。

鼓励企业使用清洁生产工艺示范技术，采用《国家先进污染

防治示范技术名录》和《国家鼓励发展的环境保护技术名

录》，对废水废气实施深度处理和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改造，

全方位减少重金属污染物产生和排放。

（三）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调整

按照《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

目录》、《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有色金属产业可持续发展

的意见》（湘政发〔2011〕34号 HNPR-2011-00036）及相关

行业污染物排放标准，依法关闭涉重金属污染物排放落后产

能、工艺和不能满足稳定达标排放的企业。2017 年底，攸

县境内氧化锌生产规模小于 8000吨/年、硫酸锌生产规模小

于 10000吨/年的企业全部退出，依法关闭湖南港升化工有

限责任公司、株洲市嘉升化工有限公司等 4家企业氧化锌生

产线。2017 年底前关闭和整合城区电镀企业，株洲市石峰

区雁翔机械加工厂、株洲市庆荣机械有限公司 2家小电镀企

业电镀生产线关闭退出。2018 年，湖南宝海生物科技有限

公司次氧化锌生产线退出，2019 年，株洲市亿丰新材料有

限责任公司 3条次氧化锌生产线全部关闭退出。

（四）推进历史遗留污染治理

加强清水塘工业区企业关停退出后环境风险防控，及时

安全处置遗留废水、废液、废渣等废弃物。按“就近就地，

不出清水塘”的处置原则，制定清水塘工业区搬迁改造期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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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废弃物处置方案和环境风险防控预案。充分依托工业区内

已有废水处理基础设施、企业废水处理装置和企业固废综合

处置装置，将工业区内遗留废水、残液经预处理后，转运至

清水塘工业废水综合利用厂深度处理后达标外排；遗留固体

废渣统一转运至清水金属加工有限公司氧化锌回转窑进行

集中处置，实现固体废弃物“资源化、减量化、无害化”。株

洲市清水金属加工有限公司在处理完清水塘工业区工业固

体废渣后依法关闭退出。

在完善“十二五”时期遗留废渣调查的基础上，开展第二

次历史遗留涉重金属废渣调查。对调查清单进行查漏补缺，

组织开展遗留废渣详细勘察，切实摸清废渣储存量和性质。

根据废渣位置敏感性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，及时开展综合治

理，消除遗留重金属废渣对环境构成的威胁。

开展尾砂库环境安全整治。摸清尾砂库污染现状，建立

尾砂库清单。按照《尾矿库安全技术规程》、《湖南省有色采

选行业生产设施、污染防治设施、风险防范设施规范化建设

要求》等规范要求，积极推进涉重金属尾砂库治理。已达使

用年限的尾矿库，应及时按要求组织封场并恢复生态环境；

正在使用的尾矿库，应完善库周边截洪沟和溢水处理设施，

同时落实防扬尘措施。

（五）加强环境风险防控

提高突发环境事件应急能力。完善重金属防控基础设施

建设，建设株洲市工业固体废物填埋场和工业危废处置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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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。市县两级政府和企业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，配备

足额应急物资，定期组织应急演练和预案修订。开展重金属

风险评估，建立环境风险隐患登记、整改和销号监管制度。

对重大环境风险隐患，实施挂牌督办、跟踪治理和整改销号。

加强执法监管。提高执法能力。加强执法队伍业务培训，

配备先进的监察、监测和取证设备。加强基层环保执法力量，

制定涉重金属污染专项执法检查方案，全面加强涉重金属污

染企业的监管，严厉打击偷排、漏排、监测弄虚作假、不正

常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的环境违法行为，严格追究所在地政府

监管责任。推进联合执法。始终保持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高

压态势，及时将环境违法企业列入“黑名单”向社会公开。环

保、公安、监察等部门相互协作，完善案件移送、受理、立

案、通报等规定，推进执法与司法监督的无缝衔接。

推进涉重金属企业和园区环境监督检查。开展网格化

环境监管和精细化管理，落实按日计罚、查封扣押、行政拘

留等处罚措施，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，加大典型环境违法

行为曝光力度，及时将环境问题及违法企业在网络、报纸等

媒体上公布，形成政府、社会共同监管格局。

提高工业园区环境管理水平。规范工业园区环保基础设

施建。布局有涉重金属企业的园区，配套建设的工业废水集

中处理设施必须具有重金属污染处理能力。落实涉重金属危

险废物的分类收集和暂存，同时落实最终处置方案。到 2017

年，涉重金属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稳定运行，并安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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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动监控装置。逾期未完成的，一律暂停审批和核准其增加

水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，并依照有关规定撤销其园区资

格。

六、重点项目及投资

（一）重点项目

“十三五”期间，全市规划实施重点重金属治理项目

24个，其中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项目 17 个、污染源综合治理

项目 3 个、解决历史遗留污染治理项目 3 个、监管能力建

设项目 1个，预计总投资 25.01亿元。具体详见下表：

重点工程与重点项目汇总表

序号 项目类型
项目数

（个）

投资

（万元）

1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17 220500

2 污染源综合治理项目 3 24600

3 历史遗留污染治理项目 3 4513

4 监管能力建设 1 500

合计 24 250113

（二）效益分析

“十三五”期间，我市清水塘工业区及周边地区产业结构

转型升级，停产搬迁及关闭退出企业 17家，污染治理企业

25 家，年削减重金属污染物 21355.54 kg，其中铅

19572.79kg/a、镉 1011.3kg/a、砷 663kg/a、汞 104.45 kg/a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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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环境质量进一步好转，清水塘及周边地区环境风险得到

控制，全市环境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，生态环境效益明显。

（三）资金来源

建立企业自筹、社会参与、政府配套、多渠道资金支持

的多元化资金筹措方式。其中工业类项目以企业自筹为主，

争取中央、省渠道资金适当支持；其他类项目以政府配套为

主，争取中央、省渠道资金重大支持。

七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由政府负总责，政府主要领导人是

第一责任人。市县两级政府成立相应工作领导机构，切实加

强组织领导，切实加大资金投入，全面推进“十三五”重金属

污染治理的组织实施，确保各项工作任务顺利按期完成。

（二）严格目标责任

将规划目标任务分解落实到县市区政府、市直相关部门

和重点企业，并由市人民政府与各责任单位签订目标责任

书，落实重金属污染防治“一岗双责”、“党政同责”和“终生

追责”。制定年度工作计划，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范畴，确保

目标任务得到有效落实。

（三）落实资金来源

充分抓住现有的国家政策，积极拓展资金筹措渠道，在

落实好地方政府财政资金、企业自筹资金时，积极争取中央、

省级各渠道专项资金和引入社会资金。通过多元化的筹资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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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切实保障项目实施的资金需求。

（四）加强社会监督

加强信息公开。市县两级环保部门督促重点行业重点企

业，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其产生的污染物名称、数量、排放方

式、排放去向，以及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、运行情况。公开

曝光涉重金属环境违法行为。

加强公众参与。建立举报有奖制度，充分发挥“12369”

环保投诉热线和网络平台作用，及时办理群众举报投诉的环

境问题；积极邀请公众、环保志愿者参与重要环保执法行动，

形成政府与公众互动的格局氛围。

加强宣传教育。利用地方电台、微信平台、政府网站以

及“六·五”环境日，加强法律法规政策宣传解读，广泛开展

宣传推广活动，普及重金属污染防治相关知识，引导群众积

极参与到环境保护的活动中来，壮大环境保护的生力军。


